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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號報告書》─ 第 6 章

自願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

撮要

1 . 政 府 禁 毒 政 策 包 含 五 個 環 節 ，即 立 法 和 執 法 、戒 毒 治 療

及康復服務、預防教育及宣傳、研究，以及對外合作。保安局禁

毒處按禁毒常務委員會的意見行事，並負責制訂政府的禁毒政策

及整體統籌禁毒工作。在 20 06 -0 7 年度，政府禁毒活動的支出約

6 億元，其中 1 . 63 億元用於各類自願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。

2 . 政 府 提 供 多 種 模 式 的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服 務 ，以 切 合 濫 用

藥物者的不同需要。政府的自願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，大致可分

為下列幾類： ( a )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，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營 辦；

( b )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，由  生 署 營 辦； ( c )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

心 (濫藥者輔導中心 )，由非政府機構營辦；及 ( d)物質誤用診所，

由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營辦。濫藥者輔導中心和物質誤用診所專

為解決濫用精神藥物問題而設。審計署最近對各項自願戒毒治療

及康復計劃進行審查。

3 . 近 年 ，濫 用 海 洛 英 轉 為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 趨 勢 ，以 及 青 少

年濫藥愈趨普遍的現象，備受市民關注。當局亦十分重視這個問

題。二零零七年十月，行政長官在《施政報告》公布委任律政司

司長領導一個高層次跨部門專責小組，以 解 決 青 少 年 濫 藥 問 題。

專責小組打算在一年後總結工作。

監察濫用 藥物情況

4 . 收 集 濫 藥 資 料 政 府 主 要 透 過 兩 個資 料 來 源，即 學 校調

查和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(檔案室 )，收集有關被呈報的濫藥

者 人 數 的 數 據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。禁 毒 處 在 制 訂 政 策 和 分 配 資 源

時，亦會參考從專題研究所得的資料、戒毒治療及康復機構所得

的收錄人數，以及與毒品案件有關的被捕 人 數 及 搜 獲 毒 品 數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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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學 校 調 查 禁 毒 處 定 期 進 行 學 生 服用 藥 物 情 況 調 查 ，調

查對象是普通日間中學、國 際 學 校 和 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。不 過，

調查有其局限，或會影響調查結果。鑑於濫藥問題敏感，學生被

問及有否濫藥，可能不會如實作答。由於學校參加調查屬自願性

質，部分學校 (尤其是國際學校 )拒絕參加調查。此外，香港專業

教育學院和數間國際學校的學生回應率亦不高。審計署建議，禁
毒專員應密切監察學校及學生參與學校調查的趨勢，並在適當時
採取其他措施，以改善參與率。

6 . 藥 物 濫 用 資 料 中 央 檔 案 室 檔 案 室由 保 安 局 管 理 ，負責

收集資料以監察本港的濫藥情況，並提供基本數據以制訂禁毒政

策。不同界別的呈報機構 包 括 執 法 部 門、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機 構 、

福利機構、專上學院、醫院和診所，會向檔案室呈報濫藥者的記

錄。由於檔案室呈報系統屬自願性質，因此會有一些呈報機構少

報個案的風險。因此，檔案室統計數字反映的濫藥情況和趨勢未

必完全可靠。

7 . 分 析 濫 藥 者 個 案 數 目 審 計 署 注 意 到 ， 在 二 零 零 三 至

二 零 零 六 年 期 間 ， 檔 案 室 收 到 的 濫 藥 者 個 案 總 數 普 遍 下 降 。

雖然有 6 7 個呈報機構，但呈報的濫藥者個案很大比例是由其中

數 個 機 構 呈 報 ，其 餘 呈 報 機 構 (儘 管 部 分 機 構 應 經 常 直 接 接 觸 濫

藥 者 )， 很 多 沒 有 呈 報 任 何 濫 藥 者 個 案，或 只 呈 報 小 量 個 案 。審
計 署 建 議 ，禁 毒 專 員 應 (a )確 定 少 報 個 案 的 程 度， 以 及 找 出 機 構
不 願 向 檔 案 室 呈 報 資 料 的 原 因；及 (b )加 強 禁 毒 處 推 廣 檔 案 室 的
工 作， 包 括 加 強 該 處 與 呈 報 機 構 的 溝 通 及 解 決 他 們 所 關 注 的 問
題。

8 . 收 集 濫 藥 定 性 資 料 的 輔 助 系 統 鑑 於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的性

質 急 速 轉 變 ， 政 府 成 立 的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在

二零零二年六月向政府建議，檔案室應由一套額外系統輔助，收

集有關濫用藥物的定性資料，協助政府 制 訂 有 效 的 政 策 和 計 劃。

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， 收 集 定 性 資 料 的 輔 助 系 統 (定 性 單 元 )尚 未 設

立。審 計 署 注 意 到 禁 毒 處 委 託 進 行 多 項 專 題 研 究 以 收 集 定 性 資
料，並建議禁毒專員應研究其他輔助學 校 調 查 及 檔 案 室 的 措 施，
以及視乎需要，盡早開發定性單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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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毒治療 及康復計劃的成效

9 . 重 新 分 配 資 源 以 配 合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求 審 計 署 分 析 政府

在 20 06 - 07 年度 的 1 . 63 億元開支 (見第 1 段 )，結果顯示大部分資

源 (多於 67 % )仍然分配給以海洛英濫用者為對象的戒毒治療及康

復服務，包括美沙酮治療計劃及由香港戒毒會提供的住院戒 毒 治

療 及 康 復 計 劃。鑑於近年濫用海洛英轉為濫用精神藥物的趨勢，
審計署建議，禁毒專員應審慎檢討現時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的資
源分配情況，並評估是否需要分配資源作治療精神藥物濫用者之
用。

1 0 . 香 港 戒 毒 會 及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服 務 需 求 下 降 在

2 0 06-0 7 年度，政府用於香港戒毒會及美沙酮治療計劃的開支分

別為 7 ,5 00 萬元及 3 , 500 萬 元。隨著近年濫用海洛英轉為濫用精

神藥物的趨勢，對香港戒毒會及美沙酮治療計劃服務的需求，不

斷下降。由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七年，香港戒毒會住院治療及康

復中心的入住總人數由 2 1 52 人降至 1 5 25 人，而美沙酮治療計

劃服務的首次求診個案由 1 35 0 宗降至 30 9 宗。審計署建議，禁
毒專員應在諮詢衛生署署長後，審慎檢討香港戒毒會及美沙酮治
療計劃所擔當的角色，以評估他們應否沿用目前的運作模式及如
何理順現有資源。

1 1 . 重 新 設 計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計 劃 精 神 藥 物 濫 用 問 題 專責

小組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建議，鼓勵戒毒治療及康復機構因應濫用

精神藥物的青少年的需要，重整機構的服務。審計署注意到，禁

毒處沒有機制協助監察戒毒治療及康復機構重整服務的步伐。儘

管大部分戒毒治療及康復機構已擴展服務，以照顧精神藥物濫用

者，但不知他們有否採取足夠措施重整服務，以切合精神藥物濫

用者的特殊需要。審計署建議，禁毒專員應設立機制監察戒毒治
療及康復機構重整服務的步伐，以及加強禁毒處的力度，呼籲和
協助戒毒治療及康復機構重整服務。

1 2 . 實 施 三 年 計 劃 禁 毒 處 每 三 年 諮 詢 禁 毒 界 及禁 毒 常 務委

員 會，然 後 擬 備《香 港 戒 毒 治 療 和 康復 服 務 三 年 計 劃 》。 現 行 的

計劃涵蓋二零零六至二零零八年。審計署注意到，沒有任何有效

機制確保三年計劃順利實施，因為用於推行三年計劃各項措施的

撥款，並非由禁毒處控制。禁毒處只期望其他政府部門和戒毒治

療及康復機構參考三年計劃並提議措施，以配合三年計劃策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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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針。審計署建議，禁毒專員應牽頭策劃及監督三年計劃各項建
議的推行情況。

監察各項 戒毒治療及康復計 劃的表現

1 3 . 需 要 加 強 管 理 受 資 助 非 政 府 機 構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和
衞生署資助一些非政府機構，以營辦各 類 戒 毒 治 療 及 康 復 計 劃。

他們在監察非政府機構的表現方面採取不同的方式。社署設立十

分全面的架構，以管理受資助非政府機構，包括與個別非政府機

構訂立津貼及服務協議。另一方面，衞生署主要藉着檢視非政府

機構提交的服務工作量及衡量服務表現準則報表，監察這些機構

的表現。審計署建議，衞生署署長應與受衞生署資助的非政府機
構訂立津貼及服務協議，並確保這些機構遵行協議。

1 4 . 美 沙 酮 診 所 的 個 案 數 量 在 一 九 九 七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期

間，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處 理 的 個 案 數 量 (登 記 病 人 人 數 、每 日 就 診

人 次 及 首 次 求 診 人 數 ) 下 降 。 審 計 署 審 視 二 零 零 四 至

二 零 零 七 年 期 間 各 間 美 沙 酮 診 所 的 使 用 率 ，發 現 整 體 使 用 率 由

7 6 %下降至 69 %。四間美沙酮診所的使用率，一直低於可處理診

症名額的 50 %，最低的使用率為 30 %。審計署建議，衛生署署長
應不時檢討以現有模式運作而使用率極低的美沙酮診所，是否有
足夠理據繼續營辦。

1 5 .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達 致 戒 毒 的 程 度 美 沙 酮 治 療 計 劃 的目

標之一，是透過戒毒治療計劃協助濫藥者戒除毒癮。但是，審計

署注意到，這項目標並未 達 到。在 二 零 零 二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期 間，

只有 2 % 至 3% 的 美沙酮病人參加戒毒治療計劃，通過戒毒治療

計劃成功戒毒的美沙酮病人不足 50 %。再者，戒毒個案中，相當

多屬於重新登記的個案，顯示很多美沙酮病人在離開戒毒治療計

劃後重染毒癖。審計署建議，衛生署署長應評估是否有需要加倍
努力鼓勵更多美沙酮病人戒毒，以及提 供 更 深 切 的 照 顧 和 輔 導，
幫助他們戒除毒癮。

為物質濫 用提供臨床服務

1 6 .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屬 於醫 管 局 精 神 健 康 服務

的一部分。截至二零零八年二月，有五間物質誤用診所，營運開

支每年約 1 , 20 0 萬元。物質誤用診所主要為精神藥物濫用者 (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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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 有 精 神 上 的 併 發 症 及 ／ 或 同 時 患 有 多 種 精 神 病 )提 供 門 診 服

務。求診者是否需要接受一段時間的住院治療，視乎個別求診者

的 臨 床 需 要 而 定。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接 收 濫 藥 者 輔 導 中 心 、福 利 機

構、醫生及其他醫護服務機構轉介的求診者。

1 7 . 物 質 誤 用 診 所 未 見 明 顯 擴 充 審 計 署 注 意 到， 在 治 療精

神有問題的精神藥物濫用者方面，物質 誤 用 診 所 發 揮 重 大 作 用。

有迹象顯示，雖然對物質誤用診所的服務需求與日俱增，而精神

藥物濫用問題專責小組在二零零二年以及禁毒處在 20 03 -0 5 年及

2 0 06-0 8 年兩個三年計劃均建議加強物質誤用診所的服務，但物

質誤用診所的服務未見加強。雖然濫藥者輔導中心的服務能力已

數度獲提升 (最顯著是在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七年 )，但物質 誤用診

所卻沒有相應擴充。審計署建議，禁毒專員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
應徵詢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的意見，然後審慎評估物質誤用診所
服務的需求，並加強物質誤用診所的服務，以迎合社會需要。

1 8 . 日 間 戒 毒 計 劃 擴 展 至 其 他 物 質 誤用 診 所 二 零 零 二 年 ，

葵涌物質誤用診所推行“藥物誤用日間治療服務”計劃，包括藥

物誤用日間脫癮計劃，為濫藥者制訂一套日間戒毒治療程序，以

代 替 住 院 戒 毒 。 “藥 物 誤 用 日 間 治 療 服 務 ” 計 劃 在 二 零 零 四 年

四 月 結 束 後，葵 涌 物 質 誤用 診 所 仍 繼 續 為 部 分 求 診 者 提 供 日 間

戒 毒 服 務。審 計署注意到，其他物質誤用診所並無推行類似的日

間戒毒計劃。審計署建議，禁毒專員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應徵詢
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的意見，然後探討可否把葵涌物質誤用診所
的日間戒毒服務擴展至其他物質誤用診所。

當局和醫 管局的回應

1 9 . 當 局 和 醫 管 局 同 意 審 計 署 的 所 有 建 議。禁 毒 專 員 歡 迎 這

項帳目審查，認為對本港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日後的發展提供了

有用的意見和建議。

二零零八年四月


